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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
工作部署，规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服务商管理，

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是指纳入长春市工业

和信息化局（以下简称“市工信局”）服务商资源池的企事业单

位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试点企业是指纳入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

化转型城市试点拟改造企业名单的企业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长春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

建设工作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五条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调研、分析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，编制“N+X”

问题清单、需求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，为试点企业提供数字化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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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诊断服务，出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诊断报告；

（二）结合数字化水平自评情况与咨询诊断报告，调研、分

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，结合企业真实需求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数

字化转型方案；

（三）为试点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实施服务，对“研、产、

供、销、服”等关键环节，进行软硬结合的数字化改造，帮助试

点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二级及以上；

（四）系统梳理细分行业数字化转型共性化、个性化需求和

关键业务场景，提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，编制细分行

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，数字化典型案例和实施指南将作为服务

商评优的重要依据；

（五）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共性化、个性化需求和关键

业务场景，通过试点工作开发打造一批“小快轻准”的数字化解

决方案和产品，总结归纳数字化转型优秀案例；

（六）配合第三方评测机构对试点企业开展实施改造后的数

字化水平自评，形成数字化定级自评报告；

（七）及时报送数字化转型工作的进展，做好过程材料的留

存和上传，配合市工信局开展监督、检查、考核评价，改造验收

以及其他试点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行为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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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应遵守以下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所服务试点企

业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流程；

（二）遵循市场原则，尊重试点企业意愿，与企业达成服务

协议，由企业自主选择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；

（三）服务过程中，要从试点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，找准痛

点、需求，提出针对性、可行性和操作性的转型建议；

（四）严格遵守服务合同条款，不强制增减服务内容，不擅

自修改服务价格，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；

（五）不得私自以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的名义对接试点企业，

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生产，不得擅自动用企业设施、车辆、工具、

原材料等，不得违规向企业收取费用；

（六）保守试点企业商业机密，尊重试点企业的知识产权，

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客户的数据和信息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七条 服务商出现以下情况，应限期整改，整改期限一般

不超过30日。

（一）人员能力不足或团队配置不合理、对接或进驻试点企

业不及时、服务不能满足试点企业需求、未按合同要求服务试点

企业，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试点企业投诉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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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服务商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营范围及注册资

本等内容发生较大变更，未及时向市工信局报告说明的；

（三）提供的解决方案和软件采购清单中，项目清单不完整，

具体功能、用途和费用罗列不准确，随意调整或者故意抬高标准

化产品（服务）的同期市场价格的；

（四）改造成效与实施方案存在明显偏差，无法通过试点企

业验收，但尚未对试点企业数字化转型目标产生重大影响的；

（五）不符合市场公平竞争条件的事项或其他原因。

第八条 服务商若未能在整改期内完成整改，试点企业可申

请更换。

第九条 服务商实施过程监督及动态管理，出现以下情形的，

可取消其服务资格。

（一）限期整改超过2次或限期拒不进行整改的；

（二）试点企业对服务商满意度评价“不满意”次数达到5

次的；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序时进度差距较大的；

（四）泄露试点企业商业机密、核心技术或敏感信息，包括

但不限于客户数据、产品设计、生产流程等；

（五）与试点企业合作中获得不正当经济利益、采取不正当

竞争手段、损害试点企业或其他相关参与方利益的；

（六）有违法违纪行为或其他原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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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市工信局常态化组织开展服务商跟踪评价工作，建

立试点企业对服务商的满意度评价机制，对服务商开展的各项工

作进行监督检查。结果将作为服务商评优和动态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长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，并根

据工作开展情况适时进行修订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试点期结束。


